
灌政办发〔2014〕102号

县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灌南县“先照后证”

登记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园区管委会，县政府各部门、各直属单位，驻灌部省市属单位：

《灌南县“先照后证”登记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已经县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灌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4年11月24日

灌南县“先照后证”登记制度改革

实 施 方 案

削减工商注册登记前置审批事项，由“先证后照”改为“先照后证”，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健全完善现代市场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根据《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20号）、《中共江苏省委、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健全完善现代市场体系的若干意见》（苏发〔2014〕15号）、《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意见》（苏政发〔2013〕150号）和《连云港市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连云港市‘先照后证’登记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连审改办发〔2014〕14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现就推行“先照后证”登记制度改革，制定实施方案如下：

一、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

（一）指导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进一步简化工商注册登记手续，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有效激发创业热情，推动全县经济社会跨越发展。

（二）基本原则。遵循“依法、规范、有序”原则，在法律框架之内，统筹安排，规范运作，积极稳妥、循序渐进地推进“先照后证”登记制度改革。

（三）总体目标。从2014年9月26日起，分期分批实施工商注册登记前置审批事项改为后置，除对涉及国家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经营行为实施前置审批外，其他经营行为一律取消前置审批，先行核发营业执照，实现“先照后证”。

二、主要内容

（一）规范登记程序。凡缺乏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等依据的，一律不作为工商注册登记前置审批事项；凡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未明确审批事项属于前置的，一律不要求申请人提交相关审批文件或证书；凡被上级机关列入工商注册登记前置改后置审批目录的事项，一律先行核发营业执照；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明确规定属于工商注册登记前置审批的事项，工商部门在办理企业注册登记时要求申请人提交相关审批文件或证书。

（二）规范经营范围。除自主经营项目外，对工商注册登记前置改后置的审批事项，工商部门应根据申请人申请，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注释》的要求，核定企业经营范围。

（三）搭建证照管理信息平台。搭建工商部门和行政许可部门信息共享平台，实现管理信息的互联互通，共享共管。相关职能部门要按照“谁主管、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依法履行后续监管职责。

三、操作流程

（一）公布相关审批事项。在全面清理审批事项的基础上，由工商部门制定并公布工商注册登记前置审批目录、“先照后证”前置改后置审批目录，并对目录实行动态管理。

（二）提醒申请人办理相关许可。工商部门核准“先照后证”审批事项时，应在营业执照中标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的内容，提醒申请人到相关部门依法办理许可手续，取得许可后方可开展相关经营活动。

（三）登记信息告知许可部门。工商部门通过证照管理信息平台及时发布“先照后证”审批事项登记信息，许可或监管部门自行通过平台实时获取相关信息，并留有获取记录。平台运行以前，暂由工商部门以“抄告函”形式书面告知相关许可或监管部门，告知时限为营业执照核发后5个工作日以内，相关审批部门及时签收并在2个工作日之内作出回复。

（四）实施许可管理。行政许可管理部门依法对工商部门核准登记的“先照后证”审批事项实施后续监管。

四、实施步骤

（一）前期准备。全面梳理相关行政审批事项，制作告知文书，广泛宣传，组织培训，全面、准确把握“先照后证”登记制度改革的要求，熟悉相关法律法规，熟练掌握操作规程，确保改革顺利进行。

（二）动员部署。召开全县“先照后证”登记制度改革工作会议，发布“先照后证”登记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公布首批“先照后证”前置改后置审批事项目录，部署“先照后证”登记制度改革工作。

（三）组织实施。由灌南工商局牵头，按照实施方案要求，启动“先照后证”登记制度改革，对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未明确为前置，或已被上级机关列入工商注册登记前置改后置审批目录的审批事项，一律执行“先照后证”登记制度。

（四）动态管理。根据工作开展需要，动态调整工商登记前置审批目录、“先照后证”审批目录，并通过灌南在线、《灌南日报》、灌南电视台等平台及时发布并实施。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全力推进“先照后证”登记制度改革工作，切实提高工作主动性和积极性，保质保量完成改革任务。

（二）落实工作责任。建立政府主导、部门主抓、社会参与、统筹推进的工作机制，各部门要明确要求，落实责任，相互配合，形成合力，确保工作有序推进，改革成果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三）严格监督检查。县监察机关要加强对改革措施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严肃查处阻碍改革的不作为和乱作为行为，为改革顺利进行提供有力保障。

附件：首批“先照后证”登记制度改革前置改后置审批事项目录
附件

首批“先照后证”登记制度改革前置改后置

审批事项目录

	序号
	事项名称
	审批机关
	审批依据
	备注

	1
	国旗制作
	省级人民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
	

	2
	银行结售汇业务市场准入、本外币兑换特许机构业务市场准入
	省级外汇管理主管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193号）
	

	3
	经营流通人民币
	中国人民银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80号）
	

	4
	免税商店、报关企业
	所在地直属海关，经授权的隶属海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
	

	5
	进出口商品检验鉴定业务
	质检总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447号）
	

	6
	保安培训
	省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
	《保安服务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64号）
	

	7
	警用标志、制式服装和警械生产
	公安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
	

	8
	因私出入境中介服务机构（境外就业、留学除外）
	省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
	

	9
	生产用于传染病防治的消毒产品
	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10
	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的生产企业除外）及生产消毒剂、消毒器械
	省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卫生许可证的审批）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
	

	
	
	卫生部（消毒剂、消毒器械卫生许可的审批）
	《国务院关于取消第二批行政审批项目和改变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管理方式的决定》（国发〔2003〕5号）
	

	11
	饮用水供水生产、供应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12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不含公园、体育场馆、公共交通工具）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国发〔1987〕24号）
	

	
	
	
	《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12〕52号）
	

	13
	清真饮食服务企业和食品生产、加工企业改变服务方向
	市级或县（市、区）级民族事务管理部门
	《城市民族工作条例》（国家民委令第2号）
	

	14
	矿产开采
	县级以上矿产主管部门（采矿许可证的审批）
	《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241号）
	

	
	
	省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审批）
	《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国务院令第397号）
	

	15
	开办煤矿企业、煤炭生产
	国土资源部或省级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采矿许可证的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
	

	
	
	国务院煤炭主管部门或省人民政府煤炭工业主管部门（煤炭生产许可证的审批）
	
	

	16
	危险化学品的生产
	省、市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审批）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91号）
	

	
	
	省级人民政府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的审批）
	
	

	17
	林木采伐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18
	林区运出木材、林区经营（含加工）木材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278号）
	

	19
	林木种子生产
	省级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县级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
	

	20
	水产苗种的生产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
	

	21
	出售、收购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
	国务院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省级人民政府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22
	生产转基因水产苗种
	农业部
	《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04号）
	

	23
	生产转基因植物种子、种畜禽
	农业部
	《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04号）
	

	24
	种畜禽生产经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畜牧行政主管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
	

	
	
	
	《种畜禽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88号）
	

	25
	设立从事动物诊疗活动的机构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26
	兴办动物饲养场（养殖小区）和隔离场所，动物屠宰加工场所，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27
	兽药生产
	农业部
	《兽药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04号）
	

	28
	兽药经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兽医行政主管部门
	《兽药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04号）
	

	29
	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
	农业部或者县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
	

	30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
	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
	《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28号）
	

	31
	安装和使用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
	省级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
	《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28号）
	

	32
	电影制片单位设立、变更、终止
	省级人民政府新闻出版广电行政主管部门
	《电影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42号）
	

	33
	电影发行单位设立、变更业务范围或者兼并、合并、分立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或省级人民政府新闻出版广电行政主管部门
	《电影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42号）
	

	34
	电影放映单位设立、变更业务范围或者兼并、合并、分立
	县级人民政府广播电影电视行政主管部门
	《电影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42号）
	

	
	
	
	《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12〕52号）
	

	35
	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理服务
	所在地市、县级人民政府建设（环境卫生）主管部门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
	

	36
	无线电台（站）
	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地方无线电管理机构或者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委托的国务院有关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令第128号）
	

	
	
	
	
	

	37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
	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51号）
	

	38
	设立房地产开发企业
	同级人民政府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
	《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48号）
	

	39
	农业机械维修
	县级人民政府农业机械化行政主管部门
	《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63号）
	

	40
	拖拉机驾驶培训学校、驾驶培训班
	省级人民政府农业（农业机械）主管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41
	设立文物拍卖企业
	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645号）
	

	42
	设立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主管部门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88号）
	

	43
	设立文艺表演团体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主管部门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28号）
	

	44
	设立演出经纪机构
	省级人民政府文化行政主管部门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28号）
	

	45
	设立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的演出经纪机构
	文化部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28号）
	

	46
	设立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的演出场所经营单位
	文化部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28号）
	

	47
	港、澳投资者在内地投资设立合资、合作、独资经营的演出经纪机构
	省级人民政府文化行政主管部门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28号）
	

	
	
	
	《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13〕44号）
	

	48
	港、澳投资者在内地投资设立合资、合作、独资经营的演出场所经营单位
	省级人民政府文化行政主管部门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28号）
	

	
	
	
	《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13〕44号）
	

	49
	台湾地区投资者在内地投资设立合资、合作经营的演出经纪机构
	省级人民政府文化行政主管部门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28号）
	

	
	
	
	《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13〕44号）
	

	50
	台湾地区投资者在内地投资设立合资、合作经营的演出场所经营单位
	省级人民政府文化行政主管部门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28号）
	

	
	
	
	《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13〕44号）
	

	51
	设立中外合资、合作经营娱乐场所
	省级人民政府文化行政主管部门
	《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58号）
	

	52
	设立内资娱乐场所
	县级人民政府文化行政主管部门
	《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58号）
	

	53
	设立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
	省级人民政府文化行政主管部门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
	

	54
	药品生产
	省级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
	

	55
	食品生产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557号）
	

	56
	开发盐资源、开办制盐企业
	省级人民政府
	《盐业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1号）
	含非制盐企业开发盐资源

	57
	对外劳务合作经营
	省级、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
	《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20号）
	

	58
	鲜茧收购
	省级人民政府商务行政主管部门或丝绸生产行政主管部门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
	

	59
	二手车鉴定评估机构
	市级人民政府商务行政部门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
	

	
	
	
	《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12〕52号）
	

	60
	国内水路运输、水路运输业务经营
	交通运输部及流域管理机构和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水路运输管理的部门
	《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25号）
	

	
	
	
	《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12〕52号）
	

	
	
	
	《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14〕5号）
	

	61
	港口经营、经营港口理货业务
	设区的市、县级港口行政管理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
	

	62
	出租汽车经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
	

	63
	道路运输站（场）经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道路运输管理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国务院令第628号）
	

	64
	国际船舶管理
	省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海运条例》（国务院令第335号）
	

	65
	货运经营（危险货物除外）
	县级人民政府道路运输管理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国务院令第628号）
	

	66
	客运经营
	县级人民政府道路运输管理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国务院令第628号）
	

	67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道路运输管理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国务院令第628号）
	

	68
	船舶管理
	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水路运输管理的部门
	《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18号）
	

	69
	国际船舶运输、无船承运
	交通运输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海运条例》（国务院令第335号）
	

	70
	价格评估机构
	国家发展改革委、省级人民政府发展改革（物价主管）部门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
	

	71
	承装、承修、承试供电设施和受电设施
	省级人民政府能源管理部门
	《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国务院令第196号）
	

	72
	外商投资广告企业设立分支机构
	省级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及符合规定的有外商投资企业核准登记权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
	

	
	
	
	《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12〕52号）
	

	73
	国境口岸内的涉外宾馆，向入境、出境的交通工具提供饮食服务
	国家质检总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实施细则》(卫生部令第2号）
	

	74
	制造、修理计量器具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
	

	75
	设立外商投资旅行社
	省级人民政府旅游行政主管部门
	《旅行社条例》（国务院令第550号）
	

	76
	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
	省级人民政府旅游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旅游行政主管部门
	《旅行社条例》（国务院令第550号）
	

	77
	旅行社经营出境旅游业务
	国家旅游局或者其委托的省级人民政府旅游行政主管部门
	《旅行社条例》（国务院令第550号）
	

	78
	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机构
	省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主管部门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
	

	
	
	
	《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12〕52号）
	


抄送：县委各部门，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县法院，
      县检察院，县人武部。

灌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4年11月2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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